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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门、各校外教学点：

经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，现将修订后的《上海理工

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任课教师课时津贴核定办法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上海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
2024 年 4 月 18 日

继教〔2024〕8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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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和加强继续教育学院(以下简称“学院”)教学管

理，强化教师承担教学工作的责任，鼓励和引导学校教师积

极投入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工作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水

平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教学工作实际，特制

订本办法。

一、 课时核算原则

本办法主要根据学科类别、课程性质、教学模式等指标，

设定标准班及实践类课程分组人数和系数，通过分类合并

后，核算任课教师的标准课时数。

任课教师的课时内容为培养计划中规定的教学任务。凡

学院聘任的任课教师须按质按量完成教学任务，学院根据教

师完成教学任务的质量发放课时津贴及课时奖励。

二、 课时内容

任课教师分为主讲教师和辅导教师，主讲教师的课时内

容包括：备课、讲课、答辩、指导实验、实习、设计等；辅

导教师的课时内容包括：辅导、答疑、批改作业、考试考查、

阅卷、成绩录入等。

任课教师课时按教学任务折算成标准学时，以符号 A、B、

R 分别表示（A：理论教学工作量、B：实践教学工作量、R：

教学模式系数）。计划教学时数必须严格按培养计划执行，



— 3 —

任课教师不得擅自超减。

三、 课时发放标准

为进一步提高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教学质量，充分调

动学校教师从事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根据

任课教师的职称情况制定相应的课时标准，具体见下表。研

究生原则上只能担任任课教师的助教工作。

表一：课时标准

研究生 初级职称 中级职称 副高级职称 正高级职称

课时标准

(元/每课时)
60 75 85 95 105

四、 任课教师课时核算方法

任课教师实际课时数 E=R（A＋B）。课时核算的具体方

法参见表二，教学模式系数 R 参见表三。

表二：任课教师课时核算办法参照表

理

论

教

学

理论类课程标准班人数及系数

课程性

质（类）

公共基础课/

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拓展课
专业课

标准班

人数 P
≥30 ≥60 ≥90 ≥120

课程

系数

最大

值

2.0

≥20 ≥40 ≥60 ≥80
课程

系数

最大

值

1.8

课程系

数 J
1.0 1.3 1.6 1.9 1.0 1.2 1.4 1.6

理论课 S＜P的同类课程 A=∑K×1 其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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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

1.理论类课程标准班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00 人。

2.教学点可以根据教学实际情况做适当调整，浮动一般比例不超过 25%，若超过

需向学院提交说明材料。

时核算

方法

K=计划学时数

S=班级人数
S≥P的同类课程 A=∑K×(J+(S-P) /100)

实

践

教

学

实践类课程标准分组人数及系数

实践课程类别
基础实

验

专业实验

（理工类）

机房上

机

指导实习/

课程设计

毕业论文

(设计)

标准分组人数 P 15 10 40 40 8

允许超标人数 ＜30% ＜30% ＜40% ＜50% ＜60%

实践课程系数 J 0.8 0.8 0.8 0.5 0.5-0.9

实践教

学核算

方法

实验/上机

类
B=∑(K×S)×J/P

其中：

K=实验/上机计划学时数

S=编班人数

W=实践课程计划周数

实习/设计

类
B=∑(W×S)×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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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三：教学模式系数 R参照表

教

学

模

式

线

上

主讲老师 辅导老师 课件要求

R=1(初次录制)

R=0.8（后续使用）
R=0.5

每 18 学时（1学分）课程有效

录制时长至少 6学时

线

下
R=1

五、 使用校本部录制课程发放课时费标准

（一）优质在线课程主讲教师课程使用费参照《关于

学位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费等费用的发放标准（暂定）》（上

理工继教〔2023〕06 号）文件执行，辅导教师课时费按照“第

四条”计算。

（二）其他课程主讲教师课程使用费按照表四计算，

辅导教师课时费按照“第四条”计算。

表四：其他课程使用标准

课程使用总人数 标准

<100 人 6 元/人·门

100-200 人 5 元/人·门

200-500 人 4 元/人·门

500-1000 人 3 元/人·门

>1000 人 2 元/人·门

备注：

1.课程使用总人数为所有教学点所有年级使用该课程的学生人数总和。

2.1 学分及以下课程按以上标准减半。

六、 讲座类课时费发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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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上海市级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（沪财行〔2017〕

45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学院讲座课时费按表

五标准执行。

表五：讲座课时费标准

职称 标准

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 800 元/学时

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 500 元/学时

中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 400 元/学时

说明：讲座类每次不少于 2 学时，每半天最多按 4 学

时计算，根据实际情况可适当发放一定市内交通补贴（每次

不超过 300 元）。

本办法由上海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负责制订和解释。

继续教育学院（办学拓展办公室） 2024 年 4月 18 日印发


